
中国锻压协会理事会产生办法 
 

本办法依据“中国锻压协会章程”第四章第十八条制定。 

一. 理事会的组成原则 

理事会是中国锻压协会的决策机构，确定协会的工作方向和对重大事项进行

审议、决策，领导协会秘书处完成各项任务。因此，理事会的组成应遵循以下原

则： 

1. 理事会以精干、高效为组织原则。当选理事应该“理事”。理事总数控制

在会员总数的 10% 以下。 

2. 为有利于中国锻压协会工作的开展，既要保持上、下届理事会的延续性，

也应更新和补充新理事（单位）。 

3. 理事会以企业会员的代表（即理事单位）为主体，需占理事总数的 2/3

以上。适当考虑协会、学会、科研、设计和院校比例。 

二. 候选理事单位的条件 

1. 在行业中有代表性并热爱行业工作的企业。 

2. 能认真履行会员义务，积极参加中国锻压协会组织的行业活动的会员单

位。 

3. 关心锻压协会工作，对锻压行业的技术进步和发展作出贡献的会员。 

4. 经济效益好，发展势头强劲，每年足额缴纳理事会费的单位。特邀理事(单

位)按一般会员缴纳会费。 

三. 理事单位产生程序 

1. 由中国锻压协会秘书处提出新一届理事会产生办法，提请上一届常务理

事会审议批准。 

2. 候选理事单位推荐名单具体产生程序： 

第一步：代表大会前秘书处以通讯形式在会员中征集自愿申请成为理事

的单位； 

第二步：代表大会前秘书处在自愿申请的名单中提出有 10%差额的“候

选理事单位建议名单”； 

附件一： 



第三步：代表大会前秘书处再以通讯形式将秘书处确定的“候选理事单

位建议名单”提请上一届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选举，秘书处按得票多少整理

出“候选理事单位待推荐名单”； 

第四步：代表大会前秘书处根据上一届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决议和本办

法，完成提交大会使用的“候选理事单位推荐名单”； 

3. 中国锻压协会代表大会以投票表决方式选举产生理事单位 

四．特邀理事（单位）产生程序 

    代表大会前由秘书处提出建议名单，以通讯形式由上一届常务理事会确认

“候选特邀理事（单位）推荐名单”。 

中国锻压协会代表大会以投票表决方式选举产生特邀理事（单位）。 

五.理事及特邀理事产生程序  

    当选的理事单位和特邀理事单位选派代表为中国锻压协会理事，当选的特邀

理事即成为理事。 

六.理事单位（特邀理事单位）选派的理事人选条件 

1. 凡当选中国锻压协会理事和特邀理事单位，应选派在职领导任本届理事。 

2. 当选理事离开理事单位（特邀理事单位）领导岗位，不能代表原理事单

位（特邀理事单位）时，理事单位（特邀理事单位）应及时选派新的本

单位的理事人选，并报中国锻压协会秘书处备案。 

3. 理事单位（特邀理事单位）为企业时,应选派厂长、总经理、总工程师（或

相应的副职）任理事。 

4. 其他理事单位（特邀理事单位）应选派本单位的正（或副）职领导任理

事。 

 

 


